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2 层 

电话:010-52682888 传真:010-52682999 邮编:100033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 

江苏江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二）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江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二） 

1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江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二） 

   德恒 01F20221921-05 号 

致：江苏江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

本次挂牌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分别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2023 年 3 月 3 日

出具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江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江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

意见（一），与《法律意见》以下合称《原法律意见》）。 

本所现根据全国股转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下发的《关于江苏江昕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审

核问询函》）的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2023 修订）》（以下简称《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股票挂牌规则》（以下简称《股票挂牌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全国股转公司有关规定，就《审核问询函》所

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对本补充法律意见，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一）本补充法律意见是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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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全国股转公司有关规定而出具，仅依据中国现

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二）本所及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对《审核问询函》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

法律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原法律意见》的补充，除本补充法律意见就有

关内容所作的补充或修改外，《原法律意见》的内容仍然有效。本补充法律意见

构成《原法律意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非文义另有所指，《原法律意见》中

的前提、假设、承诺、声明事项、释义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四）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公司本次挂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

所律师同意公司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其申请本次挂牌申报材料的组成部分。  

（五）本所律师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按中国证监会、全国股转公司的审核要

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的内容，但公司在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

义或曲解。 

本所律师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

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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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核问询函问题答复 

《审核问询函》2、关于订单获取。公司主要通过客户介绍、行业口碑、客

户拜访、投标、展览会等方式开拓境内客户。请公司：（1）从订单取得方式、

客户群体、产品种类等角度梳理公司销售模式；补充披露报告期内通过投标获

取的订单金额和占比；（2）补充说明订单获取渠道是否合法合规，招投标渠道

获得项目的所有合同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未履行招标手续的项目合同，如

存在，未履行招标手续的项目合同是否存在被认为无效的风险，公司的风险控

制措施，上述未履行招标手续的行为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3）补充说

明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商业贿赂、围标、串标等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因此受到行

政处罚，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公司防范商业贿赂的内部制度建立及执行情

况。 

答复： 

一、从订单取得方式、客户群体、产品种类等角度梳理公司销售模式；补充

披露报告期内通过投标获取的订单金额和占比 

1. 从订单取得方式、客户群体、产品种类等角度梳理公司销售模式 

根据公司提供的销售订单明细表、重要销售订单/合同、天衡会计师出具的

《审计报告》等资料以及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司主营产品为免充气轮胎，产品主

要应用于自行车、电动车、医疗器械车、休闲车等领域。公司主要通过客户介绍、

行业口碑、客户拜访、展览会等方式开拓客户、获取订单。公司客户群体主要为

（电动）自行车、休闲车、轮椅等生产企业和电动自行车电机配套厂，主要客户

包括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富士达电动车（江

苏）有限公司等。 

2. 报告期内通过投标获取的订单金额和占比 

根据公司提供的销售订单明细表、重要销售订单/合同、天衡会计师出具的

《审计报告》等资料以及公司出具的说明，报告期内，存在个别虽不属于法定的

需履行招投标程序的采购，但客户内部自主采取参照招投标程序的方式进行采

购，公司因此根据客户需求配合其履行相关手续，并在公司角度将其归入“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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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开拓客户、获取订单的情形。前述情形下公司获取订单的收入金额为 29.00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0.39%，占比很小。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通过投标获取订单的情形。 

二、补充说明订单获取渠道是否合法合规，招投标渠道获得项目的所有合同

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未履行招标手续的项目合同，如存在，未履行招标手续

的项目合同是否存在被认为无效的风险，公司的风险控制措施，上述未履行招标

手续的行为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1. 公司订单获取渠道合法合规 

根据公司提供的销售订单明细表、重要销售订单/合同、天衡会计师出具的

《审计报告》等资料及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对公司重要客户进行访谈，

公司主要通过客户介绍、行业口碑、客户拜访、展览会等方式开拓客户、获取订

单，公司前述订单获取渠道合法合规。 

2. 公司不存在招投标渠道获得项目的情形，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招标

手续的项目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

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

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

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

家融资的项目；（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

的政府采购适用本法。本法所称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

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

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进行的达到特定标准的工程建设项目及其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需履行招标程

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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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

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需履行招标程序。 

根据公司提供的销售订单明细表、重要销售订单/合同、天衡会计师出具的

《审计报告》等资料及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司主营产品为免充气轮胎，不属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的工程建设项目及其重要设备、材料等需要履行

招标程序的采购项目；公司客户群体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

的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等需履行招标程序的采购主体。因此，公

司不存在招投标渠道获得项目的情形，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招标手续的项目

合同。 

三、补充说明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商业贿赂、围标、串标等违法违规行为，是

否因此受到行政处罚，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公司防范商业贿赂的内部制度建

立及执行情况 

1. 报告期内不存在商业贿赂、围标、串标等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公司提供的销售订单明细表、重要销售订单/合同、天衡会计师出具的

《审计报告》等资料及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信用中国等网站进行查询，报告期内，公司订单的获取程序均合法合规，

不存在商业贿赂、围标、串标等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因此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2. 公司建立防范商业贿赂的内部制度并有效执行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制度资料及出具的说明，公司已建立货币资金管理制

度、财务管理制度、销售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财务内控制度，对财务和业务行为进

行规范，防止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加强对销售人员的思想教育和法

制宣传，从销售、收款、资金使用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使前述制度得到有效执

行，从而防范商业贿赂行为的出现。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一式贰份，经本所及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盖章后生

效。 

（以下无正文） 




